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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1� � � � � � �股票简称：江山化工 公告编号：2014-030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6

月

1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014

年

6

月

15

日以电话

、

书面

、

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

会议由董事长董

星明先生召集和主持

，

应到董事

11

人

，

实到

11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的有

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

关于向全资子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2014

年

6

月

20

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

的

《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意见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6

月

20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

《

独立董事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独立意见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

召开程序和参加会议的人数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6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061� � � �证券简称:江山化工 公告编号:2014-031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委托贷款概述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

6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

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宁波浙铁江宁化工有限公司

（

简称

"

浙铁江宁

"

）

提供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委托

贷款

，

期限为一年以内

（

以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的日期为准

），

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收取

。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

根据公司

《

章程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等

的有关规定

，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宁波浙铁江宁化工有限公司

2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3

、

注册地点

：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祥路

198

号

4

、

法定代表人

：

周强

5

、

注册资本

：

伍亿元整

6

、

经营范围

：

化工产品的开发

、

生产

、

销售和技术服务

；

管道供热

；

自营和代理各

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浙铁江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8

、

经营状况

：

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

，

浙铁江宁总资产为

198614.53

万元

，

负债总

额为

120869.89

万元

，

净资产

77744.64

万元

。

营业收入

10745.45

万元

，

净利润

-651.31

万元

。（

未经审计

）

三

、

委托贷款主要内容

委托贷款合同尚未签署

，

届时将由公司董事会授权专人负责办理委托贷款的具

体事宜

。

四

、

本次委托贷款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浙铁江宁提供的委托贷款主要用于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

归还银行贷

款

、

技改和其他与生产经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款项等

，

有利于浙铁江宁减少财务成本

。

浙铁江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委托贷款风险可控

，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浙铁

江宁的生产经营监控

，

降本增效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针对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浙铁江宁提供委托贷款的事项

，

我们就其必要性

、

价格的

公允性

、

程序的合规性以及存在的风险性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讨论

，

一致认为此次委

托贷款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有利于浙铁江宁生产经营的有

序进行

，

其决策程序合法

、

有效

。

六

、

其它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已设立专户存储

，

本次委贷资金来自公司自有资金

。

七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6月 20日

证券代码：601318� � �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14-025

证券代码：113005� � � � �证券简称：平安转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5

元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50

元

扣税后派发现金红利

：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275

元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275

元

；

合格境外投资者

（

"QFII"

）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0.4050

元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050

元

股权登记日

：

2014

年

6

月

26

日

除 息 日

：

2014

年

6

月

27

日

红利发放日

：

2014

年

6

月

27

日

本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3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分红派息方案

1

、

利润分配方案

：

本次分红派息以截至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26

日本公

司总股本

7,916,148,463

股为基数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5

元

（

含税

），

共计约人民

币

35.62

亿元

。

其中

，

A

股股本为

4,786,416,007

股

，

本次派发

A

股现金股息共计约人民币

21.54

亿元

。

本公司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具体可参阅本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网站

（

www.hkex.com.hk

）

发布的有关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公告

。

2

、

发放年度

：

2013

年度

。

3

、

发放范围

：

截至

2014

年

6

月

26

日

15:00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

4

、

扣税说明

：

（

1

）

对于

A

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2012

〕

85

号

）

的有关规定

，

其股息红利所得统

一暂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

实际税负为

5%

，

由本

公司代扣代缴

，

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275

元

。

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

，

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具体实际税负为

：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20%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

，

实际税负为

10%

；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

暂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

为

5%

。

（

2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股东

，

根据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

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2009

〕

47

号

）

的规定

，

由本

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4050

元

。

如其认

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

3

）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

，

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45

元

。

二

、

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

：

2014

年

6

月

26

日

除 息 日

：

2014

年

6

月

27

日

红利发放日

：

2014

年

6

月

27

日

三

、

分红派息的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

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四

、

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机构

：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

0755

）

2262 6160 / 2262 2631 / 2262 4167

联系传真

：（

0755

）

8243 5425 / 8243 1019 / 8243 1029

联系电邮

：

IR@pingan.com.cn

五

、

备查文件

本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特此公告

。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6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1318�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14-026

证券代码：113005� � �证券简称：平安转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 2013年度分红派息实施方案调整

“平安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

人民币

41.33

元

/

股

●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

人民币

40.88

元

/

股

●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

：

2014

年

6

月

27

日

2014

年

6

月

12

日

，

本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2013

年年度末

期利润分配方案

，

决定向全体股东派发

2013

年年度末期股利

，

每股现金分红人民币

0.45

元

（

含税

）。

本次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根据

《

中国平安

（

保险

）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

附次级条

款

）

募集说明书

》

相关条款的规定

，

在本公司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平安转债

"

）

发行后

，

当本公司派发现金股利时

，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

派送现金股利时

：

P

1

= P0-D

其中

：

P0

为初始转股价

，

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

P

1

为调整后转股价

。

鉴于本公司将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

（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

）

实施

2013

年年度末

期利润分配方案

，

根据上述规定

，

"

平安转债

"

的转股价格将自

2014

年

6

月

27

日

（

本次分

红派息除息日

）

起由每股人民币

41.33

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

40.88

元

，

计算过程为

：

P

1

= P

0

-D=41.33-0.45=40.88

。

调整后的

"

平安转债

"

转股价格自

2014

年

6

月

27

日起生效

，

同日起

"

平安转债

"

将恢

复转股

。

特此公告

。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6月 19 日

证券代码：200160 � � � 证券简称：南江 B � �公告编号：2014-027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4

年

6

月

19

日上午

10

：

00

2

、

会议地点

：

大连百年汇豪生酒店

（

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95

号

）

3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5

、

主持人

：

董事长李卫民先生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

：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1

人

，

代表股

229,396,766

股

，

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32.48％

。

2

、

社会公共股股东出席情况

：

社会公共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9

人

，

代表股数

7,

744,075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1.10％

。

3

、

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

外资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9

人

，

代表股数

774,4075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1.10％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229,396,7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

对

；

0

股弃权

。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7,744,075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7,744,075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223,510,19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7.43％

。

5,886,575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1,857,500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

23.99％

。

5,886,575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857,500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23.99％

。

5,886,575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229,396,7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7,744,075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7,744,075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

四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229,396,7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

对

；

0

股弃权

。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7,744,075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7,744,075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表决情况

：

同意

229,396,7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

对

；

0

股弃权

。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7,744,075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7,744,075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

2014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229,167,5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

229,20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7,514,875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

97.04％

。

229,20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7,514,875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7.04％

。

229,20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

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229,167,5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0％

。

229,20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7,514,875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

97.04％

。

229,20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7,514,875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7.04％

。

229,20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

八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董事津贴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229,396,7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

对

；

0

股弃权

。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7,744,075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7,744,075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

九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229,396,7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

对

；

0

股弃权

。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7,744,075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7,744,075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

表决通过

。

审议后章程全文详见同日巨潮咨询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告

。

五

、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经上海海华永泰

（

北京

）

律师事务所付晓东

、

董国文律师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

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

出席人员资格

、

表决方式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

2

、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3

、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6月 19日

证券代码：000034� � � � �证券简称：深信泰丰 公告编号：2014-28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深信泰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上午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有关情况及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未有股东向本次会议提交提案

。

二

、

会议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2

、

会议主持人

：

晏群董事长

3

、

会议时间

：

2014

年

6

月

19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

：

00-12

：

00

4

、

会议地点

：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

23

区大宝路风采轩会所二楼公司会议室

5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方式召开

6

、

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三

、

股东及股东代表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名

，

代表股份

124,592,922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

34.81%

。

会议由董事长晏群先生主持

，

公司

5

名董事

、

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了会议

，

公司聘请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刘先波律师

、

郑秋娇律师出席会议

，

见证并

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四

、

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

《

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4,592,922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大会通过该项议案

。

（

二

）

审议

《

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4,592,922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大会通过该项议案

。

（

三

）

审议

《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全文

》

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4,592,922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大会通过该项议案

。

（

四

）

审议

《

公司关于

2013

年度财务决算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4,592,922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大会通过该项议案

。

（

五

）

审议

《

公司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母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14,618,807.75

元

，

加上

年初的未分配利润

-804,306,066.92

元

，

母公司

2013

年度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

-818,924,

874.67

元

。

鉴于公司进行利润分配以母公司为主体

，

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

，

根据

《

公司

章程

》

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

，

公司

2013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4,592,922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大会通过该项议案

。

（

六

）

审议

《

关于聘请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

公司拟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

构

，

期限为一年

，

审计费用分别为人民币

55

万元

、

33

万元

，

两项合计人民币

88

万元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4,592,922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大会通过该项议案

。

（

七

）

审议

《

公司关于改选新独立事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提名高良玉先生

、

陈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4,592,922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大会通过该项议案

，

选举高良玉先生

、

陈亮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

其简历附后

。

（

八

）

审议

《

关于

<

股权转让协议

>

及

<

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公司拟将持有深圳市宝安华宝实业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转让给智点江山公司

，

转

让价为人民币

50,980,000.00

元

，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表决 结果

：

同 意

124,592,922

股

，

占 参 加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表 决 股 份 总 数 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大会通过该项议案

。

五

、

其他情况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叶翔先生

、

吴军先生

、

刘崇先生所作的

2013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

告

。

六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刘先波律师

、

郑秋娇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

，

认为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

券法

》、《

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真实

、

合法

、

有效

。

七

、

备查文件

1

、

深圳市深信泰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投票表决

表

、

统计表

、

股东登记表

；

2

、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深圳市深信泰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附

：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新任独立董事高良玉先生、陈亮先生简历

1

、

高良玉先生

高良玉

，

男

，

1965

年出生

，

经济学硕士

，

安徽枞阳人

。

1986

年

7

月至

1988

年

9

月在南

疆农业大学审计室工作

;1991

年

3

月至

1993

年

3

月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工作

;

1993

年

3

月至

1998

年

3

月任证监会发行部副处长

;1998

年

3

月至

1998

年

9

月任南方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8

年

9

月至

2013

年

1

月任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

;2013

年

1

月至今任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2

、

陈亮先生

陈亮

，

男

，

1971

年出生

，

本科毕业

，

广东茂名人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高级会计师

，

注册

资产评估师

。

1994

年

7

月至

1999

年

7

月在深圳华鹏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1999

年

8

月至

2000

年

7

月任深圳和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助理

;2000

年

8

月至

2002

年

3

月任深圳

华鹏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助理

;2002

年

4

月至

2004

年

6

月任深圳业信会计师事务所副主

任会计师

;2004

年

7

月至

2013

年

7

月任深圳佳正华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

;2013

年

8

月至今任深圳铧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证券代码:600856� � � � � � �证券简称:长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4-038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长百集团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

关于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问询函

》（

上证公函

【

２０１４

】

０６０１

号

），

经与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

、

评估机

构进行充分沟通

，

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了回复

，

现将有

关主要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拟购买资产评估增值较大的主要原因及折现率的选取

。

（

一

）、

本次拟购买资产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中天能源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２５

，

２５０．５７

万元

，

总负债账面价

值为

６８

，

２９７．１３

万元

，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５６

，

９５３．４４

万元

，

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为

２２５

，

３１９．２１

万元

，

增值额为

１６８

，

３６５．７７

万元

。

根据与独立财务顾问

、

评估机构的沟通

，

本公司认为本次拟购买资产评估

增值主要系天然气板块盈利能力较强

，

保持了良好的增长趋势

，

尤其是武汉中

能

、

湖北合能

、

无锡东之尼

、

亚太能源保持了较好的盈利增长所致

。

１

、

武汉中能所致评估增值

武汉中能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

。

武汉中能因其所处市场空间

较大

，

经营状况良好

，

公司天然气销售量持续增长

，

导致其评估增值

。

２

、

湖北合能所致评估增值

湖北合能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

，

湖北合能收益法预测中增加

新建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天然气分销业务导致评估增值

。

湖北合能投建的

“

安山镇

５０

万立方米

／

日液化天然气工厂项目

”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开工

，

预计

２０１５

年建成投产

，

目前处于项目前期准备

、

设备采购阶段

。

本次收益法预测从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季度开始预测

，

预计

２０１５

年湖北合能盈利约

３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６

年盈利约

５０００

万元

。

２

、

无锡东之尼所致评估增值

无锡东之尼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

，

无锡东之尼收益法预测中

增加通过江苏泓海开展的天然气分销业务导致评估增值

，

无锡东之尼目前获

得有中石油年供气

５

，

０００

万方的指标

。

预测

２０１４

年分销天然气

２

，

５００

万立方

米

，

２０１５

年分销天然气

５

，

０００

万立方米

。

随着江苏泓海

“

江阴市液化天然气集散中心

”

项目相关设施的建设完

成

，

无锡东之尼将扩大其在华东地区的天然气销售规模

，

进而提升利润水

平

。

３

、

亚太能源所致评估增值

亚太能源做为中天能源的全资子公司

，

主要负责开展中天能源的海外

ＬＮＧ

进口业务

。

本次评估将亚太能源的收益预测纳入中天能源进行收益法评

估导致评估增值

。

亚太能源已与境外天然气公司签订了海外

ＬＮＧ

购气合同

，

并于国内重要

客户签署了

ＬＮＧ

销气意向协议

。

进口

ＬＮＧ

购气协议约定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亚

太能源可进口

ＬＮＧ

总量为

３５０

万吨以上

，

且

ＬＮＧ

价格预计在卸货港交付情况

下平均价不高于

￥１４．５ ／ ＭＭＢｔｕ

。

此外

，

中天能源也正在积极与多家下游销气客

户进行商务谈判以拓宽

ＬＮＧ

分销渠道

，

并正在积极与其他海外天然气供应商

洽谈新的海外

ＬＮＧ

进口合同

。

（

二

）、

折现率的选取

根据与独立财务顾问

、

评估机构的沟通

，

本次收益法折现率分成天然气板

块折现率和制造板块折现率

。

１

、

天然气板块折现率

（

１

）

无风险收益率的确定

根据

ＷＩＮＤ

资讯系统所披露的信息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

年期国债在评

估基准日的到期年收益率为

４．５５１８％

，

本次评估以

４．５５１８％

作为无风险收益

率

。

（

２

）

权益系统风险系数的确定

根据被评估单位的业务特点

，

评估人员通过查询了相关行业的可比贝塔

，

最终选取了

４

家沪深

Ａ

股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βＬ

值

（

起始交

易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截止交易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计算周期

：

１００

周

；

收益率计算方法

：

对数收益率

；

标的指数

：

上证综合指数

），

然后根据可比上

市公司的所得税率

、

资本结构换算成

βＵ

值

，

并取其平均值

０．８３７６

作为被评估

单位的

βＵ

值

，

具体数据见下表

：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βＬ

值

βｕ

值

１ ０００５９３．ＳＺ

大通燃气

１．１９０５ １．１１５９

２ ００２２６７．ＳＺ

陕天然气

０．７１１ ０．５４２９

３ ６００２５６．ＳＨ

广汇能源

１．０６１５ ０．８０６６

４ ６００３３３．ＳＨ

长春燃气

０．９２６３ ０．８８４９

βｕ

平均值

０．８３７６

以可比公司的资本结构作为被评估单位未来经营的目标资本结构

，

取资本

结构为

２０．７９％

。

除亚太能源评估基准日执行的所得税税率为

１６．５％

，

其余天然

气子公司评估基准日执行的所得税税率为

２５％

。

将上述确定的参数代入权益系统风险系数计算公式

，

计算得出被评估单位

的权益系统风险系数

。

亚太能源权益系统风险系数

βＬ＝０．９８３０

；

其他天然气子

公司权益系统风险系数

βＬ＝０．９６８２

。

（

３

）

市场风险溢价的确定

市场风险溢价是对于一个充分风险分散的市场投资组合

，

投资者所要求的

高于无风险利率的回报率

。

根据中企华评估研究成果

，

本次市场风险溢价取

７．１９％

。

（

４

）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的确定

企业个别风险调整系数是根据待估企业与所选择的对比企业在企业特殊

经营环境

、

企业规模

、

经营管理

、

抗风险能力

、

特殊因素所形成的优劣势等方面

的差异进行的调整系数

。

亚太能源业务处于前期开发阶段

，

内部管理机制

、

控制机制

、

人员管理水平

及抗市场风险能力相对较弱

，

考虑到

ＬＮＧ

市场环境等

，

确定亚太能源的企业特

定风险系数

Ｒｃ

为

４．５％

。

其他天然气子公司所处经营阶段为发展期

，

内部管理机制

、

控制机制

、

人员

管理水平及抗市场风险能力相对较弱

，

考虑到预测期销售及市场环境等

，

确定

其他天然气子公司的企业特定风险系数

Ｒｃ

为

３％

。

（

５

）

预测期折现率的确定

将上述确定的参数代入权益资本成本计算公式

，

计算得出被评估单位的权

益资本成本

。

当所得税为

１６．５％

时

，

Ｋｅ＝ １６．３３％

；

当所得税为

２５％

时

，

Ｋｅ＝

１４．５１％

。

评估基准日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

４．５５１８％

，

债务成本取五年期贷款

利率

６．５５％

，

将上述确定的参数代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计算公式

，

计算得出被

评估单位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

当所得税为

１６．５％

时

，

ＷＡＣＣ＝ １４．２９％

，

当所得

税为

２５％

时

，

ＷＡＣＣ＝ １２．８６％

。

（

６

）

预测期后折现率的确定

亚太能源预测期后折现率与预测期保持一致

，

取

１４．２９％

。

其他天然气子公司预测期后折现率与预测期保持一致

，

取

１２．８６％

。

２

、

制造业板块折现率

（

１

）

无风险收益率的确定

同天然气板块

，

以

４．５５１８％

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

（

２

）

权益系统风险系数的确定

权益系统风险系数的确定依据同天然气板块

。

可比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平均值

４．５４％

作为被评估单位的目标资本结构

根据企业经营特点和发展规划

，

企业有有息借款

。

故本次评估取企业的目标资

本结构

Ｄ ／ Ｅ

为

４．５４％

。

由于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

，

自

２０１２

年起证书有效期为

３

年

，

根据政策

，

被

评估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

，

执行

１５％

企业所得税率

；

２０１５

年起执行

２５％

企业所得税

税率

。

将上述确定的参数代入权益系统风险系数计算公式

，

计算得出被评估单位

的权益系统风险系数

。

被评估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

，

执行

１５％

企业所得税率

，

βＬ

为

１．２３１６

；

２０１５

年起

执行

２５％

企业所得税税率

，

βＬ

为

１．２２６３

。

（

３

）

市场风险溢价的确定

市场风险溢价

ＲＰｍ

同天然气板块

，

取

ＲＰｍ＝７．１９％

。

（

４

）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的确定

被评估企业是该行业的知名企业

，

但企业在治理结构

、

管理水平

、

抵抗行业

风险等方面比起上市公司尚有所不如

，

故取其个别风险调整系数为

１．５％

。

综上

考虑确定

Ｒｃ

为

１．５％

。

（

５

）

预测期折现率的确定

将上述确定的参数代入权益资本成本计算公式

，

计算得出被评估单位的权

益资本成本

。

２０１４

年执行

１５％

企业所得税率

，

Ｋｅ

为

１４．９１％

；

２０１５

年起执行

２５％

企业所得税税率

，

Ｋｅ

为

１４．８７％

。

被评估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

，

执行

１５％

企业所得税率

，

折现率

ＷＡＣＣ

为

１４．４９％

；

２０１５

年起执行

２５％

企业所得税税率

，

折现率

ＷＡＣＣ

为

１４．４２％

。

（

６

）

预测期后折现率的确定

预测期后折现率与预测期保持一致

，

取

１４．４２％

。

根据与独立财务顾问

、

评估机构的沟通

，

本公司认为

，

本次评估过程中

，

折

现率根据天然气业务

、

制造业业务分别取值的方法合理

，

无风险收益率

、

市场

风险溢价与该评估基准日其他公开案例取值相近

，

可比上市公司选择合理

，

权

益系统风险系数

、

企业特定风险取值合理

，

从而最终计算所得折现率合理

。

根据与评估机构的沟通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本次评估过程中

，

折现率根据

天然气业务

、

制造业业务分别取值的方法合理

，

无风险收益率

、

市场风险溢价与

该评估基准日其他公开案例取值相近

，

可比上市公司选择合理

，

权益系统风险

系数

、

企业特定风险取值合理

，

从而最终计算所得折现率合理

。

评估机构认为

，

本次评估过程中

，

折现率根据天然气业务

、

制造业业务分别

取值的方法合理

，

无风险收益率

、

市场风险溢价取值合理

，

权益系统风险系数

、

企业特定风险取值合理

，

可比上市公司选择合理

，

从而最终计算所得折现率合

理

。

二

、

中天能源利润预测数及主要来源

中天能源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度采用收益法预测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合计数分别为

１４

，

４８０．４０

万元

、

２０

，

４８３．５１

万元

、

２８

，

０１３．１９

万元

，

主要来

源于中天能源天然气板块

，

具体包括中天能源

（

主要是亚太能源

）、

武汉中能

、

湖

北合能

、

宣城中能

、

南京中能

、

无锡东之尼

、

嘉兴中能

、

杭州广汇

、

青岛中能燃气

、

嘉兴力讯

，

主要利润来源于武汉中能

、

湖北合能

、

亚太能源

，

其他

１１

家子公司因

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收益而采用了资产基础法评估值

（

该

１１

家子公司评估基准

日资产基础法评估值合计约

５１

，

９００

万元

），

此外

５

家参股公司未单独进行评估

而采用其账面价值

。

根据与独立财务顾问

、

评估机构进行充分沟通

，

本公司认为

，

本次评估预测

采用的相关参数合理

；

中天能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度预测净利润持续增长合理

。

根据与评估机构进行充分沟通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本次评估预测采用的

相关参数合理

；

中天能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度预测净利润持续增长合理

。

评估机构认为

，

本次评估预测采用的相关参数合理

；

中天能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度预测净利润持续增长合理

。

三

、

关于中天能源

ＰＥ

股东估值变动情况说明

目前中天能源

１４

家

ＰＥ

股东

（

全部

１６

家股东中除中泰博天及中能控股

）

中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投资进入了中天能源

。

第一轮私募融资对象为嘉兴力欧

、

上海领汇

、

中科招盈

、

北京盈时

、

上海德

洋

、

美邦坤元

、

上海信雅达等

７

家投资人

（

美邦坤元和上海信雅达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将其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杭州金灿

），

主要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完成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

该

７

家投资人共向中天能源增资人民币约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

该轮投资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又通过股权转让方式

，

以约

１

，

７００

万元受让了中天能源部分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

，

该轮投资人合计以约

１４

，

２００

万元的成本持有中天能源

１５％

的股

权

，

对应估值约为

９．５

亿元

。

本次重组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天能

源评估值

２２．５３

亿元

，

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第一轮私募投资时企业估值的约

２．３７

倍

，

即该轮投资者进入中天能源

６

年后仅投资增值了约

１．３７

倍

。

第二轮私募融资对象为奇力资本

、

瑞盛能源

、

天津盛世

、

湖北盛世

、

广发信

德

、

上海辰祥

、

上海杉富

、

东方富海等

８

家投资人

，

主要在

２０１１

年

４－６

月完成

。

上述

８

家投资人按照中天能源约

１２．５

亿元的估值

，

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获得

了总计

４３．５５％

的股权

。

本次重组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企业评估值

２２．５３

亿元

，

为

２０１１

年

４－６

月第二轮私募融资时企业估值的约

１．８

倍

，

即该轮

投资者进入中天能源

３

年后仅投资增值了约

０．８

倍

。

综上

，

考虑到时间成本及近几年国内资金紧张局面的影响

，

与

ＰＥ

行业投

资者平均收益比较

，

中天能源

１４

家

ＰＥ

股东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估值增加

处于合理水平

。

特此公告

。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6月 20日

证券代码：600201� � � � �证券简称：金宇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4-018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80

元

（

含税

）；

●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

0.266

元

，

合格境外投资者

（

"QFII"

）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52

元

；

●

股权登记日

：

2014

年

6

月

25

日

；

●

除息日

：

2014

年

6

月

26

日

；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4

年

6

月

26

日

。

一

、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

司

201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详见

2014

年

4

月

29

日刊

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2013

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二

、

利润分配方案

1

、

利润分配方案

：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80,814,93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照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80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78,628,180.40

元

。

2

、

发放年度

：

2013

年度

3

、

发放范围

：

截至

2014

年

6

月

25

日

（

股权登记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

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

。

其中

，

公司

93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不参与此

次分红派息

。

三

、

相关日期

1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25

日

2

、

除息日

:2014

年

6

月

26

日

3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6

月

26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至

2014

年

6

月

25

日

（

股权登记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收市后

,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其中

，

公司

93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不参与此次分红派息

，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公司

2014

年

1

月

3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名单

》。

五

、

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2012]85

号

）

的规定

，

持股期限

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赋为

20%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

税赋为

10%

；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

暂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赋为

5%

。

按照以上规定

，

公司将先按

5%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66

元

。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份时

，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实

际应纳税额

，

超过已扣缴税款部分

，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

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2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股东的现金红利

，

公司根据

《

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

47

号

）

的规定

，

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

民币

0.252

元

，

如果

QFII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由

QFII

股东按照该

《

通知

》

的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

3

、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

实际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币

0.28

元

。

4

、

除内蒙古农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

大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

司直接发放外

。

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六

、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

：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

：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大街

36

号

联系电话

：

0471-3315857

传 真

：

0471-3315863

联 系 人

：

田野

、

宋晓庆

邮政编码

：

010020

七

、

备查文件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27� � � � �证券简称: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2014-032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

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

；

持有

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００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

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０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６６

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０８＊＊＊＊＊９９３

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湖北省宜昌市港窑路

５

号 宜昌交运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

：

王凤琴

咨询电话

：

０７１７－６４５１４３７

传真电话

：

０７１７－６４４３８６０

特此公告

。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